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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注册名称为“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口述历史专业委员会”，对外正式名称为“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口述

历史研究会”，或“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 

第二条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口述历史研究会是由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工作者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民间学术团体，隶属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并

接受其领导和监督。 

第三条    本会宗旨是：以国家的学术文化政策为指导，团结中国社会文化界专家学者，利用科学方法，推进口述历史资料的采集、编辑和

研究工作，并通过对民间私家著述和公私文书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促进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第四条    本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推动口述历史的采集、编辑和研究工作；举办学术讨论会、论著评价会等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立足

大陆，积极与海内外口述历史学术团体联系，促进相关学术交流与合作；编印符合本会宗旨的出版物。 

第五条    本会业务主管部门为中国现代文化学会。本会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社会团体暂行办法》，定期

向业务主管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报告工作，接受监督和检查。 

第二章  会员 

第六条    本会实行个人会员制。凡高等院校讲师、科研机构助理研究员、史志征研单位编辑以上的史学工作者（包括同级其他系列与史学

相关的专业人员），经本人提出申请，本会理事会批准，得为本会会员。 

第七条    会员的权利为：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本会的工作提出批评与建议；参加本会组织的各项学术活动；优先在本会编辑出版的

出版物上发表学术成果。 

第八条    会员的义务为：遵守本会章程；执行本会决议；支持和承担本会委托的采访工作；有申请退会的自由。 

第九条    会员如长期中断与本会联系，或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或损坏本会信誉，或被剥夺公民权利者，经本会理事会审议后予以除名。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十条    本会设会员代表大会，为本会最高领导机构。代表大会每四年举行一次，代表由会员协商推选产生。 

第十一条    会员代表大会的职责是：听取和审议本会工作报告；选举新理事会；修改本会章程；确定本会的工作方针和主要任务。 

第十二条    本会得设理事会作为会员大会闭幕会的领导机构，理事会任期四年，职责为：选举本会会长、副会长，聘请名誉会长、顾问委

员；讨论、决定、审议本届委员会工作；提出本会章程修改草案；决定和终止本会活动。 

第十三条    本会设会长一人，执行会长一人，副会长若干人，每届任职四年，任职一般不超过两届，最高任职年龄一般不超过70岁。会

长、执行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秘书长组成常务理事会，受会员大会委托，行使委员会的部分职权，负责决定与处理在委员会闭会期

间必须处理的重要事项。 

第十四条    本会得设秘书处，设秘书长一人，并由常务理事会批准后可聘任秘书若干人，负责本会日常工作。 

第十五条    本会设立顾问委员会，聘请各界有志于口述历史访谈及研究的老干部、老专家担任，指导本会工作。在必要时，可设联络处，

以及其它符合本会宗旨和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的机构，必须按照主管单位及本会的授权开展活动。 

第十六条    本会得设口述历史研究会董事会，聘请有志于口述历史的企业家为董事，由董事会互选董事长、副董事长；设董事长一人，副

董事长若干人。其董事会的职责为：为口述历史研究会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与理事会一起审查、确定口述中心之工作规划等（具体规则

另定）。 

第十七条    本会在条件成熟后，得设学术评议委员会，负责学术问题的评议，章程另定。 

第四章  经费 

第十八条    本会经费来源：会员的赞助和社会捐赠，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服务的收入，其他合法收入。经费主要用于章程规定

的业务活动和事业。 

本会得设独立帐号，财物由专人管理。财物报告由秘书处提出，常务理事会批准，并接受业务主管部门和挂靠单位的财物审计。 

本会设“口述历史研究基金”，用于学术研究、著作出版等项资助；设专门机构，负责基金的管理。 

第五章  会址 



第十九条    本会会址设在中国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邮编：100006。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章程经会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报请主管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备案后正式生效。解释权属于本会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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